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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就是現在的內閣有魄力一點，勞工的訴求是要恢復這 7 天的國定假日，不要只有今年才

有，以後每一年應該都有。現在不是要搶救民調嗎？如果以後每一年都有，全國的勞工朋友應

該會給行政團隊很大的掌聲。怎麼會出現這麼離譜、荒謬的一個政策？這是我們現在看到政府

執政的狀況，因為你們自己的思慮不周，加上民進黨立院黨團把原來執政團隊的法案退回後，

又沒有提出配套措施，法案又不能及時通過，才導致這樣荒謬的情況出現，我覺得這就是現在

整個執政團隊的民調如此低迷的原因。難道院長、部長們都沒有看出問題的原因嗎？如果這幾

天的假期只限定在今（2016）年才有，這是非常荒謬的事情，本席希望你們能夠看到現在執政

真正的問題與本質為何。 

林院長全：我們就是希望能夠解決過去修法未能落實週休二日的問題。 

王委員育敏：本席認為現在的內閣還是存在著這幾個亂象，希望林全院長加油，所有的部會首長都

要加油，因為根據最新的民調，你們的民調滿意度還是往下滑落，希望大家能夠將這些亂象改

正過來，讓政府的執政能夠愈來愈受到臺灣人民的肯定。謝謝。 

主席：請林委員淑芬質詢。詢答時間為 30 分鐘。 

林委員淑芬：（15 時 3 分）主席、行政院林院長、林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院長，剛

才國民黨王育敏委員質詢你的問題，你回答不出來，本席幫你回答。比公務人員還多的那國定 7

天假日，在這 20 年來都有，依照現行法規定，國定假日時如果有出勤之需要，是可以補休或給

付加班費的。換言之，在某些事業單位中，若有出勤需要的話是可以挪移休假的。過去事業單

位在這方面的作法是給予 1 年 7 天的彈性休假，讓勞工自行排休。部長，你還回答不出來！所

以，928 放假有亂象嗎？請問，如果 928 放假有不一致的亂象，那五一勞動節還不是一樣？五一

勞動節也是勞工放假、公務人員沒放假，王育敏問的問題統統都存在，為什麼沒有人提出來質

疑呢？ 

主席：請行政院林院長答復。 

林院長全：（15 時 4 分）主席、各位委員。我剛才已經說明過，比照五一勞動節即可。 

林委員淑芬：本席今天要問，休假日不一致是問題嗎？請問院長，休假日不一致是不是一個問題？

你知不知道所有勞工的例假日並不是都休禮拜天，有的人休禮拜一、禮拜二或禮拜六，服務業

的勞工在週六、週日出勤的話，有可能是選週一至週五排休，非服務業、上班族、勞動階級在

週一到週五上班，週六、週日再休他的例假，因此，本席要說的是，休假日不一致不是一個大

問題，真正的大問題在於休假的權利不一致。院長，不要忘了這個議題是如何燒起來的，這個

勞動政策是因為在國民黨時代，政府告訴勞工說要解決過勞之島、全世界工時第三高的問題，

所以政府要降低工時。他們說要從雙週 84 小時調降到週工時 40 小時，一方面說要縮短工時，

另一方面又說會有配套、會給資方交代，要砍掉國定假日 7 天。在國民黨時代，他們一邊說要

降低工時，另一邊又刪了勞工的休假，這是發生在國民黨執政時代的兩手策略！所以我們不解

，民進黨執政以後，一樣要砍 7 天假，但我們有一個配套在，院長，針對砍 7 天假的配套，你

提出的配套與總統所講的一樣嗎？總統說在不影響勞工權益的狀況下同意休假齊一，那你砍掉 7

天假的配套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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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院長全：第一，我們會把過去 40 小時分成 6 天的情況加以改善，使其不再存在。在作法上，如

果雇主在週休二日期間真的要勞工去加班，我們會要求把週休二日的加班費調整到讓他覺得不

值得這樣做，這樣就不會有廠商…… 

林委員淑芬：你的意思是你們提出的一例一休是作為砍 7 天假、讓休假齊一的配套？一例一休是你

們的配套嗎？ 

林院長全：一例一休的目的是使過去把 40 小時分成 6 天的情況不至於發生，主要原因在此。 

林委員淑芬：你砍 7 天假的配套是什麼？你們聲稱要降低工時，解決過勞之島的問題，可是，砍掉

他的 7 天假又讓他拿到休假，這是一個矛盾！哪有人說拿掉你的有薪休假，然後又說要降低你

的工時？拿掉休假怎麼會是讓勞工休息呢？ 

林院長全：應該這麼說，40 小時若分在 5 天、1 天 8 小時的話，週六、週日…… 

林委員淑芬：我知道，你現在講的方法就是所謂的一例一休嘛！ 

林院長全：對。 

林委員淑芬：但是，你在電視上針對一例一休問題接受採訪時說的非常清楚，全臺灣 800 萬的勞工

有 65%都已經週休二日…… 

林院長全：我們就是要解決那 35%…… 

林委員淑芬：也不需要一例一休，可是對 65%已週休二日的人而言，你是砍掉其 7 天假，不是他

們愛放什麼蔣公紀念日、臺灣光復節或教師節，都不是，他們要的是休息！ 

林院長全：如果他原來就有 7 天假，也就是他的勞動條件比現在勞基法規定的要高，我認為這是很

好的事情，那企業就可以繼續維持這個標準。 

林委員淑芬：我剛才說過，勞動休假不一致不是問題，勞動休假的權利不同才是問題。你們認為全

國休假要齊一，颱風假休假有齊一嗎？當中央氣象局、行政院發布停止上班上課，公務人員全

部就停止上班上課，他們是有法定的颱風假，可是，勞工可以比照、有這個法定的颱風假嗎？

勞工的命不是命嗎？在政府宣布放颱風假的時候，勞工可以有法定的颱風假嗎？有嗎？ 

林院長全：這部分我不是很清楚，是否讓郭部長來說明？ 

林委員淑芬：部長，勞工有沒有法定的颱風假？ 

郭部長芳煜：沒有。 

林委員淑芬：如果說颱風非常大、情況非常危險，對工作者有生命之虞的天然災害發生，政府已經

宣布停班停課時，請問，勞工有沒有法定的颱風假可以放？ 

郭部長芳煜：目前為止沒有法定的假，颱風假本身不是假，勞工因為颱風可以待在家裡，雇主可以

不給薪。 

林委員淑芬：你在胡說八道什麼？以服務業為例，根據零售百貨業、專櫃銷售人員工會所作網路調

查，2015 年有 79%的專櫃人員表示，在颱風期間被百貨公司要求出勤，在今年 7 月的尼伯特颱

風也有 74%的員工表示被要求出勤。勞工的性命不是命嗎？為什麼法律規定事業單位因為業務

性質需要，特定勞工在天然災害發生時出勤者，可以雙方約定或有工會者與工會約定，就可以

上班或協議不上班。可是大家都被迫來上班，你知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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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部長芳煜：目前看到有一些…… 

林委員淑芬：請問勞工和公務人員的休假權益有齊一嗎？沒有！同樣是工作者，為什麼公務人員有

全薪事假 5 天，勞工一天都沒有？勞工請事假一年最多只能 14 天，為什麼公務人員沒上限？事

假要不要齊一？休假的權益要不要齊一？公務人員病假一年 28 天全薪，勞工一年請病假不能超

過 30 天，而且只有半薪。請問休假權益有齊一嗎？ 

林院長全：林委員剛才講到的這部分，我們也有了解過。以颱風為例，如果颱風已到達某個標準，

會產生危險，企業其實不應該讓員工上班，除非是為了公共安全或其他原因而出勤或繼續上班

。 

林委員淑芬：你說不應該，可是勞工都是冒著生命危險在外送或是在百貨公司站櫃，因為他們沒有

法定的颱風假的休息權益。 

林院長全：這部分我們會來研究看看。 

林委員淑芬：如果你要研議，請問勞工的事假和公務人員齊一要不要研議？病假和公務人員齊一要

不要研議？特休假和公務人員齊一要不要研議？婚假和公務人員齊一要不要研議？喪假、產假

和公務人員齊一要不要研議？你不能只針對勞工比較優勢的 19 天國定假日要求齊一，事假、病

假、特休假、婚假、產假、颱風假呢？連命都不等值啊！你也要齊一吧！ 

林院長全：目前公務人員和各行業的勞工確實在很多地方是不一致的，因為勞基法的規定和公務人

員的休假規定是不一致的。 

林委員淑芬：我知道，但是你們說休假齊一的政策概念是什麼？你們一直在講全國休假齊一，這個

政策的概念、內涵到底指的是休假的時間、日期要齊一還是休假的權益要齊一？ 

林院長全：應該是指國定假日要齊一。 

林委員淑芬：為什麼只有國定假日要齊一，其他的不用齊一？ 

林院長全：其他的部分我們可以逐項來看如何改善，我們也注意到要改善勞工的工時，當然他們的

休假時間增加並不是不好。 

林委員淑芬：院長，你是否認為台灣的工時普遍過長？ 

林院長全：我有注意到為什麼台灣的工時會過長，有一個說法是 part-time 的人數偏低，造成這個

結果，但是否真實還要再求證。不論台灣工時是否偏長，我們要讓工時隨著國民所得增加而減

少，這是應該要做的。 

林委員淑芬：你承認工時過長，你卻還要拿掉勞工的假…… 

林院長全：沒有拿掉假啊！事實上，他們的假應該減少的。 

林委員淑芬：你拿掉 7 天假，這 7 天不一定要放在當天，是可以挪移的。你覺得台灣勞工的年假加

上國定假日很長，比世界平均值還要長嗎？ 

林院長全：我們上次把工時從 2 周 84 小時縮減為每周 40 小時，所減少的工時…… 

林委員淑芬：你覺得減少的時數讓台灣勞工的工時變得夠短了嗎？ 

林院長全：我們一步步來，如果減少的工時不要弄在…… 

林委員淑芬：65%的勞工本來就已經周休二日，在此情形下，為什麼工時還是這麼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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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院長全：這 65%有很多…… 

林委員淑芬：現在的周工時是 40 小時，65%的勞工已是周休二日，為什麼工時還是這麼長？你知

道台灣勞工有薪休假和 OECD 國家相比是長的嗎？砍假以前，台灣勞工的年假、特休假加上國

定假日大概有 26 天，跟日本一樣，但輸給 OECD 國家，也比韓國還要少。砍假以後，比韓國、

日本、香港、馬來西亞都少。對於這 7 天，我們不在乎國定假日，勞工要的是休息，不要過勞

、不要超長的工時。 

林院長全：我們剛才講，所有的改變都是一步步來嘛！我們希望這次的改變比原來有所改善…… 

林委員淑芬：你說一步、一步來，請問下階段要做什麼？你先砍掉勞工的假，那麼配套是什麼？砍

掉國定 7 天假日不是不能談，你要把假還給人家？還是你認為勞工有薪年假只能有 19 天，比較

合適？ 

林院長全：休假部分不是不能討論的，但是在 2 周工時 84 小時變成每周工時 40 小時，再配合一例

一休，是可以有效地讓休息時間增加的。其實在 65%勞工裡面…… 

林委員淑芬：你明明知道那 65%的人早就周休二日，一例一休不是降低工時的配套，某種程度來

說是加薪的配套，你加的是到那沒有周休二日的 35%勞工身上。可是對 65%被拿掉假日的人，

你的配套是什麼？ 

林院長全：那 65%的部分不見得都是惡化的，其中有一部分勞工過去會有周休二日就是把國定假

日移到這邊來，其實他們的國定假日原來沒有這 7 天。當然不是每一個如此，有的勞動條件比

這個高。 

林委員淑芬：可是過去都有啊，很多事業單位是給勞工 7 天彈性休假。 

林院長全：過去很多民間企業是把那 7 天拿來抵禮拜六，他們也可以放到周休二日；有些企業不是

如此，給了禮拜六之後，剩餘部分還是給彈性休假 7 天，這種情況都有的。所以不是 65%的勞

工都因此而惡化，最糟糕的是那 35%的勞工，他們一周工作 6 天甚至 6 天以上。 

林委員淑芬：拿掉 7 天休假，你們認為台灣勞工的有薪休假日太長了嗎？ 

林院長全：不是，我們應該這樣講…… 

林委員淑芬：休假齊一沒關係，但是對於休假的天數不夠、年假這麼短、超長的工時，你要怎麼解

決？ 

林院長全：我們分幾個階段來看，第一個階段，我們先回到國民黨執政時代的周休二日改革，這個

改革沒有配套，所以造成今天的問題。在 2 周 84 小時變成 1 周 40 小時之後，如果配合今天的

配套，勞工整個休息時間是增加的，至少沒有比以前更壞。但是我們樂於看到進一步的改善，

如果將來有能力或是今天去檢討勞工休假的部分，我們也可以增加他們休假的時間。 

林委員淑芬：什麼「將來如果需要再改善」，他們現在就過勞。 

林院長全：一個階段、一個階段來看嘛！ 

林委員淑芬：他們是長工時、低薪。 

林院長全：我們每個階段的改善都希望勞工能比以前更好。 

林委員淑芬：IMF 以 2002 年為基準統計到 2014 年，台灣的單位勞動成本遠遠低於韓國、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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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馬來西亞，在生產力沒有增加的狀況下，單位成本下滑的趨勢是來自於薪資低落。此

外，台灣雇主 cost down 的政策是做到全亞洲最極致了，把一個人當成兩個人用，工時當然超級

長。從 IMF 的統計圖來看，我們的單位勞動力成本已經是最低的。 

林院長全：我們要想辦法去改善。 

林委員淑芬：我們要看國家和政府的角色，你們在雇主和勞工之間很難做到大家都滿意，可是在全

世界第三長工時、休假日砍掉 7 天以後，全世界有薪休假最短、工時最長、薪資最低、單位勞

動成本最低的狀況裡面，政府挺不挺勞工？ 

林院長全：我們當然是挺勞工，我們試圖儘量改善，希望每一次的改變都讓勞工的休息時間變多，

工作時間變少。 

林委員淑芬：你要怎麼個試法？ 

林院長全：第一個階段…… 

林委員淑芬：你的一例一休是為 35%的人加薪，我可以同意。 

林院長全：也是幫他們減少工時。 

林委員淑芬：加薪的成分遠遠大過於減少工時。 

林院長全：兩個效果都有啦！ 

林委員淑芬：對 65%的人，你怎麼挺他們？ 

林院長全：我們讓他們不會因此而變得更壞，相對於…… 

林委員淑芬：你拿掉了他們的假，你怎麼挺他們？你說讓他們沒有變得更壞，可是他們的假已經被

拿掉了啊！ 

林院長全：不是，他如果比勞基法的條件更好，我們就希望企業界維持原來的條件…… 

林委員淑芬：那我問你，勞動權益要不要齊一？如果你們只是在國定假日方面齊一，颱風假要不要

齊一？有薪事假…… 

林院長全：勞動條件齊一是要一步、一步來做，因為我們確實知道…… 

林委員淑芬：你說要一步、一步，那我先問你，你有沒有想過，你這裡先砍人家的假…… 

林院長全：沒有砍啦！我…… 

林委員淑芬：然後說我未來還會再還你們、還會幫你一步、一步來，那…… 

林院長全：我們希望沒有人因此而變壞；沒有砍啦！ 

林委員淑芬：那我現在就問你，你的「一步、一步」是什麼啊！ 

林院長全：「一步、一步」就是國定假日齊一之後，如果說現在勞工和公務員差很多，我們希望休

假部分能夠檢討，看看怎麼樣增加。 

林委員淑芬：颱風假要不要齊一？這是人命關天的事。 

林院長全：颱風的部分我為什麼要勞動部去研究，是因為…… 

林委員淑芬：這也是啊！這不齊一！勞動休假權益不齊一啊！ 

林院長全：颱風的部分，第一是所有的工作都要在安全的情況之下來進行，假如不安全就不應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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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委員淑芬：如果對公務員不安全，為什麼勞工就可以冒生命的風險…… 

林院長全：所以我要勞動部來檢討。但是社會還是要運作，颱風天不可能所有的人都不去工作，社

會的基本運作還是要存在，其實颱風天像我也要出門，為什麼？因為我現在的工作就是要出門

啊！所以這是必須要去處理的事情，它不可能完全…… 

林委員淑芬：你必須做的事情我們也正在做啊！ 

林院長全：對啊！所以不可能因為颱風天大家就都不要動，這是不可能的嘛！所以為了維持安全…

… 

林委員淑芬：如果按照你的說法，百貨公司的專櫃小姐就要在颱風假的時候冒著生命危險去站櫃，

小吃店的受僱員工也一定要去，因為按照你的說法就是一定要有人服務嘛！ 

林院長全：不、不、不，委員這樣就講到另外一個極端了。我是說這是可以檢討的，就是我們可以

限縮或訂立一個規範來讓這種不必要的活動…… 

林委員淑芬：那有薪家庭照顧假裡面的事假 5 天要不要齊一？因為你先砍掉他們的假，說未來會慢

慢檢討…… 

林院長全：我沒有砍他們的假，我不承認我有砍他們的假！ 

林委員淑芬：可是我們沒有看到你端出來的政策！我們看不到你未來要給勞工什麼東西，只看到你

現在先砍了他們的假！ 

林院長全：我不承認我有砍他們的假，這個講法我不能同意。 

林委員淑芬：你拿掉了 7 天假啊！ 

林院長全：我剛剛已經講了嘛！我們是希望改善 35%的人的狀況，而且另外 65%的人不要因此而

變壞，不要因此而變壞有很多種方法，所以…… 

林委員淑芬：你執政最核心的價值是希望目前的權益值不要一直變壞…… 

林院長全：不，我剛剛講了，我先讓…… 

林委員淑芬：可是你先拿掉他們的 7 天假，這就已經是變壞了啊！ 

林院長全：我剛剛已經講了，如果他們原來比勞基法規範的條件更好，我們希望能夠維持，意思就

是我們要讓這些企業界維持比勞基法更好的條件，因為他們原來給的就已經比勞基法好了嘛！

我們不會因為勞基法修法以後要他們拉下來。 

林委員淑芬：那你現在勞基法的修法就是要讓他們比現在還要更不好啊！現在勞基法修法有關 7 天

假的部分就是希望要拿掉、要刪掉啊！ 

林院長全：如果他們現在已經比勞基法的條件好，我們就希望繼續維持…… 

林委員淑芬：我講過了，一例一休是在變相加薪，而不是解決工時過長的問題，但是你對休假的修

法其實是要拿掉 7 天假，這個修法我就看不懂了，因為你們綁在一起嘛！ 

林院長全：為什麼過去國定假日都有，可是那些天還是能夠上班，主要原因不只是雙週 84 小時的

問題使他們可以這樣做，改成單週 40 小時之後…… 

林委員淑芬：我剛剛一開始就講了，國定假日是可以彈性挪移的，可以付加班費，也可以補休，這

是法律允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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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院長全：不、不、不，不可以彈性挪移之後，再加上單週 40 小時，就沒有彈性了，但現在很多

企業在 40 小時之外仍然給員工休 7 天假，這就高於現行勞基法的規定，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林委員淑芬：是啊！它是最低保障，企業願意給更多的也有啊！ 

林院長全：對啊！所以啊！就讓他們維持這個條件，就不會因此而變壞嘛！ 

林委員淑芬：對於那一種企業，我們的法律不規範它，因為它已經比法定的最低勞動條件還要高了

啊！ 

林院長全：對、對、對。 

林委員淑芬：我們現在法律講的是，在沒有那麼優渥的條件裡面，政府對保護勞工勞動條件的基本

態度。砍掉 7 天假，你給的是一例一休，可是一例一休某種程度是變相的加薪，而不是解決休

假的問題。 

林院長全：不、不、不，就這 35%的企業來看，一例一休要他們把加班費提高之後，有些企業就

會減少，因為他們覺得太貴了，禮拜六他們就不會願意…… 

林委員淑芬：講這麼多，我真的還是聽不懂你的邏輯。 

林院長全：我的意思很簡單，就是我們希望一例一休能夠貫徹，也希望…… 

林委員淑芬：你的一例一休就是變相加薪，我對變相加薪沒有意見…… 

林院長全：請委員聽我講完，我們有好幾個配套，一例一休我們希望能夠貫徹，7 天國定假日我們

也希望能夠全國一致…… 

林委員淑芬：我不討論一例一休，我要討論的是砍假 7 天。休假日不一不是問題，休假權益不一你

怎麼應對？我一直問你休假權益不一的問題！ 

林院長全：休假權益不一跟剛剛講的是兩件事情，休假權益不一的事情我們希望勞動部有能力就逐

步把它往上提…… 

林委員淑芬：你講有能力就逐步提升勞工的休假權益…… 

林院長全：這是可以討論的，但是不可能一步到位。 

林委員淑芬：這是遙不可及的事啦！我在這裡講，因為你今天…… 

林院長全：改善勞動條件是我們的目標，我們希望儘量能夠做到。 

林委員淑芬：你今天雖然一直這麼講，但是你說未來要給的權益是遙不可及的，而現在砍掉他們的

7 天假是赤裸裸、活生生就要拿掉的！ 

林院長全：我覺得不是像委員講的都是砍掉 7 天假的問題，就是我剛剛講的…… 

林委員淑芬：你就是拿掉 7 天假了啊！當然，你給他們一例一休是給他們加薪…… 

林院長全：我剛剛已經解釋過了，就那 35%的企業來看，這個部分絕對是有改善的。 

林委員淑芬：那我提了一個方案，就是對於年假、特休、因應勞動彈性化、多元化、部分工時化、

派遣化，我們提出比照 OECD 還有相關國家的規定，你覺得特休制度的改善可不可以被放到修

法裡面來討論？ 

林院長全：當然這個部分是可以討論的，但是我認為這是兩件事情，我還是希望林委員能夠支持一

例一休，同時也能夠支持國定假日全國一致化。至於你所提關於休假日的調整問題，那是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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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事情，我們可以一起來討論，但是不要把前面的制度破壞掉。 

林委員淑芬：那為什麼對於我們認為有問題的部分你不同時討論？ 

林院長全：什麼叫有問題的部分同時討論？我們要一個問題、一個問題來解決嘛！ 

林委員淑芬：你叫我們支持刪除 7 天假，可是刪除 7 天假應該要有配套啊！我們可以同時來討論配

套的內容啊！ 

林院長全：刪除 7 天假那個部分其實有很多方法可以來處理，如果是勞動條件比現在好的企業，我

們會勸他們繼續維持這樣的勞動條件。 

林委員淑芬：你所講的是企業自我管理的制度，而不是國家和政府的法規性、法制性制度，可是今

天你跟本席分別身為行政院院長和立法委員，我們要討論的是國家的法規和制度，而不是談企

業更優於勞基法的管理制度。 

林院長全：我希望我們所有政策和制度的改變都是讓現在勞工的休假時間能夠增加，不會因此而減

少，好不好？ 

林委員淑芬：因為你一直在打轉，不管我再怎麼問，你也是這樣講，所以本席現在要請問你另外一

個問題，就是超高齡社會即將來臨，台灣準備好了嗎？ 

2016 年起，台灣人口就會開始減少並邁向高齡化，2018 年 65 歲的老人將會超過幼年人口，

成為高齡社會，然後在 2026 年成為超高齡化社會，這是國發會所做的估計，才 8 年就會從高齡

社會邁向超高齡社會。你知道日本從高齡社會邁向超高齡社會歷時幾年嗎？答案是 11 年。大家

都認為全世界人口老化最嚴重的國家是日本，他們從高齡社會變成超高齡社會歷時 11 年，而台

灣「超英趕美」，比其他國家還要更糟糕，只要 8 年就會直接邁入超高齡社會。 

本席要問的問題是，自 2016 年起，全國有超過四分之三是又老、又窮的「下流老人」家戶，

我們在談年金改革的時候，這些弱勢者的老年經濟安全保障，政府準不準備接住他們？年金改

革要不要一併討論這些所得替代率非常低、不足以支撐其生活的弱勢者這個問題？ 

依據主計總處所做的 104 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可支配所得五等分裡面最窮的那 20%有 167

萬戶，其中 65 歲以上做為經濟戶長的有 88 萬戶，所以在台灣最窮的五分之一有 167 萬戶，其

中老人當戶長的「下流老人」家戶占一半；全國的家戶有 838 萬戶，其實經濟戶長是 65 歲以上

的老人也占了 165 萬戶，所以 165 萬戶裡面的 53%是所得最低的窮人，他們一年可以支配的所

得約 29 萬 8,000 元，但是他們的消費支出約 31 萬 8,000 元，所以入不敷出，還不足 2 萬元。這

些「下流老人」家戶又老、又窮，而且入不敷出，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在年金改革的時候難道

不必一併討論嗎？ 

本席要提出一點，我記得蔡總統關於年金改革有提出一項政見，就是要確保國民老年生活不

虞匱乏。總統在 6 月 23 日年金改革委員會第 1 次會議致詞時講到，在合理的給付水準下，要照

顧弱勢者的經濟安全。蔡總統念茲在茲地談到合理地照顧弱勢者的經濟安全，確保老年生活不

虞匱乏，可是行政院年金改革委員會籌備會議的草案統統沒有談到這一點，在整個籌備期間大

概都是朝向財務穩健、縮短職業別之間的差距，而分配不均、保障不足的問題都還沒有納入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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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回過頭來檢視主計總處做的家庭收支調查報告。院長當過主計長，你不覺得老年貧

窮人口不應該只限於家戶所得最低的 20%的家戶人口嗎？事實上不是這樣的，社會中間的廣大

勞工階級也正面臨老年貧窮的困境。如果我們認為老年經濟安全是普世的社會權，每個人都應

該享有平等、互惠的老年社會保障，我們應該看一看台灣的職業退休金、5 種不同的社會保障裡

面保險人最多的勞保。現在勞保的保險人已經超過 1,000 萬人，請領給付者有 73 萬人，其中 6

成所領取的年金金額落在 1 萬到 2 萬之間的級距，投保的年資以 25 年到 29 年居多。這些人平

均的投保年資為 27 年，平均月投資薪資為 3 萬 5,600 元，平均每個人領取的金額為 1 萬 6,000

元，平均所得替代率是 45.3%。 

根據主計總處 104 年的統計，台灣每個人平均的月消費支出為 2 萬 0,421 元，每個月只領 1 萬

6,000 元是沒辦法過日子的。而根據衛福部所統計的貧窮線，低收入戶的標準是以月收入平均人

均 1 萬 4,794 元計算，也就是說，勞保年金的平均領取金額 1 萬 6,000 元只比低收入戶的 1 萬

4,000 元多不了 2,000 元，多一點點而已，他們就在貧窮線上面。目前一個月領取勞保年金不到

貧窮線 1 萬 4,700 元的人還有 29 萬人，在做年金改革的時候，這樣的所得替代率要不要一併併

入討論？勞保的年金給付接得住這些弱勢勞工的老年經濟安全網嗎？所得替代率低到這麼低，

接得住嗎？大家到時候就變成又老又貧的狀況。 

我還要問：女性呢？女性更慘！領取國民年金的女性家庭主婦投保國保，可是國民年金接得

住一輩子待在婚姻、家庭當中無價、無償勞動的女性嗎？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簡單說幾句好了。院長，我們非常擔憂這些最弱勢的人，在年金改革當

中，你都沒有談到蔡總統講的這幾個政策的方向，就是要確保國民老年生活的不虞匱乏，在合

理的給付水準下，要照顧弱勢者的經濟安全。你們現在只解決政府的財政問題，要不要討論確

保這些弱勢者的老年經濟安全？要不要納入考量？甚至還要考量到以前民進黨在野或過去執政

的時候也一再講的第一層基礎年金制、第二層職業年金、第三層商業保險…… 

主席：林委員，這些請行政院以書面來處理，好不好？ 

林委員淑芬：我已經結束了。關於這幾個問題，請院長要好好地思考，這個不是只有財政改革的問

題而已。 

林委員淑芬書面質詢： 

超高齡社會即將到來，台灣準備好了嗎？ 

根據國發會在 2016 年 8 月出版的最新人口推估報告顯示，台灣人口不但因生育率長期下降

而呈現少子化趨勢，更因壽命延長，預估在 2018 年邁入高齡社會（老年人口占總人口超過 14%

）、更將在 2026 年進入超高齡社會（老年人口占總人口五分之一）！根據國發會報告說明，

15-64 歲青壯年（工作年齡）人口，已經於 2015 年達到最高峰！2016 年起工作年齡人口將開始

減少並朝向高齡化發展，2018 年 65 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將超越幼年人口！台灣不但邁向高齡化

社會，高齡化的速度更是「超英趕美」，由高齡社會轉為超高齡社會的時間僅僅八年，遠遠比

日本的 11 年、美國 14 年、法國 29 年、英國 51 年還快，屆時每 5 個人之中就有 1 位 65 歲以上

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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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發會供表 

超高齡社會就近在眼前，除了青壯年扶養負擔加重以外，院長，你知道台灣的高齡社會還有哪

些問題嗎？ 

2016 年全國有超過四分之三，又老又窮的「下流老人」家戶 

 

根據主計總處做的 104 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註 1）」統計，家戶所得最低的 20%約 167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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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中，經濟戶長（註 2）為 65 歲以上年長者佔了 88 萬戶，也就是說，全國家戶所得最低、最貧窮

的 20%，有超過五成（52%）的經濟戶長是 65 歲以上的年長者。而目前總家戶數約 838 萬戶，其

中 65 歲以上年長者為經濟戶長者約有近 165 萬戶，此數字也意味著全國超過 53%的 65 歲經濟戶

長年長者處於所得最低、最貧窮的階級！ 

在這最貧窮 88 萬戶 65 歲以上為經濟戶長的家戶中，院長，你知道他們每年平均消費支出與可

支配所得分別是多少錢嗎？ 

在這 88 萬中，平均一年的可支配所得不到 30 萬元（$298,817），但是最基本的消費支出卻需

要將近 32 萬元（$318,125）！換言之，全國超過一半經濟戶長為 65 歲以上的家戶，每年入不敷出

將近兩萬元（$19,308）！就算不談五等分位組最低一級，也有近 37.4 萬戶落在五等分位的倒數第

二級，每年的消費支出 53 萬元，可支配所得約 57 萬元，算是勉強打平狀態。總地來說，全國有

76%的老年家戶，落在五等分位最貧窮的第一級與第二級，入不敷出的老年貧窮的現實已擺在眼前

。 

院長，你覺得老人為什麼貧窮？我們這個社會要如何讓老人能夠有尊嚴的安享天年？ 

勞工退休金所得替代率過低，甚至達不到衛福部公布的最低生活費水準 

院長，你當過主計長（2000-2002），你不要覺得老年貧窮人口只限於家戶所得最低 20%的家

戶人口。事實上，我們社會中堅的廣大勞工階級，也正在或即將面臨老年貧窮的困境！ 

請問院長，你知道台灣現在有哪幾種類別的職業退休金跟社會保險嗎？你知道哪一類別的保險

人數最多，分別是多少人嗎？你知道他們的所得替代率是多少？退休後平均每月可請領多少老年年

金嗎？ 

目前台灣總共有三種職業退休金（軍公教退撫制度、私校教職員工退撫制度與勞工退休金）與

五種不同類別社會保險（軍人保險、公教人員保險、勞工保險、國民年金、農民健康保險），根據

勞動部 2016 年八月份的資料統計（註 3），各類別年金被保險人數最多的是勞保，勞保被保險人

從 96 年底的 879 萬人，增長至 105 年 5 月超過一千萬人。此外，根據勞動部 104 年度老年年金核

付人數統計，104 年度老年年金請領人數共 731,428 人，六成的勞保老年年金請領人及其領取的金

額僅落在 10,001 至 20,000 元的級距，投保年資則以 25-29 年居多。 

儘管勞保老年年金給付水準會依各保險人之投保薪資、投保年資及請領年齡等因素變動，但勞

動部也在第七次的年金改革會議上指出，104 年全年共有 73 萬人請領勞保老年年金給付。年金給

付的平均投保年資為 27.62 年，平均月投保薪資為 35,684 元，全體平均每人領取給付金額僅 16,179 元

，平均所得替代率為僅 45.3%！此外，從月投保薪資平均 35,684 元來看，根據勞保局提供 104 年度的

納保資料，投保級距在月薪資 34,800 以下者竟高達 650 萬人（6,563,264）！換句話說，這 650 萬人在

退休之後，多數可能只領低於 16,179 元的勞保老年年金給付。當然，這 650 萬人中間或許有部分工時

者，或許有人會調薪，但是本席要提醒院長，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調查，去年 40 歲以下所得收入者

共 464.9 萬人，平均年所得雖較前年略增，但仍倒退 17 至 19 年；其中，未滿 30 歲所得倒退 17 年

，30 至 34 歲、35 至 39 歲所得均倒退 19 年。台灣勞動環境愈來愈差、非典彈性就業讓薪資愈來愈

低。在可預見的未來內，若台灣不從源頭解決低薪的問題，年輕人只會從青年貧窮到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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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來源：勞動部（年金改革委員會資料提供） 

院長，請問你知道 104 年度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多少錢嗎？你知道 104 年度最低生活費（以台

北市來說）是多少錢嗎？你知道 104 年度請領勞保年金給付金額低於貧窮線的有多少人嗎？ 

根據主計總處 104 年度的統計資料顯示，台灣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是 20,421 元，而依據衛生

福利部 104 年的最低生活費統計表顯示，要在台北生活，每月至少月入要 14,794 元才夠！以上述

勞動部說明的老年年金給付金額，一個退休前月入至少 35,684 的勞工，退休的勞保老年年金給付

（$16,179）竟然無法達到每月的消費支出，甚至只高於貧窮線的標準一些而已！根據勞保局提供

的資料顯示，104 年度請領勞保老人年金的 73 萬 1,428 人中，每月領取金額低於貧窮線 14,794 元

的人數就達到 29 萬 4,075 人，是總請領人數的四成。更不用說，全國超過千萬人，都是勞保的被

保險人，邁入老年就只能請領所得替代率如此低的勞保老年年金給付。以這樣的所得替代率與給付

金額，請問院長，要如何確保勞工的老年經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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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勞保年金平均給付金額、最低生活費標準及平均月消費支出金額 
製表：自製 

國民年金能夠接得住一輩子在婚姻家庭中無償勞動的女性嗎？ 

院長，請問您瞭解台灣女性的就業狀況嗎？你知道台灣男女就業率的差距嗎？你知道進入家庭

無酬勞動的女性，如何在老年保有基本經濟生活嗎？ 

從國研院「從統計資料談女性經濟學（註 4）」的研究報告顯示，台灣女性在 30 歲之前的就

業率與男性並無顯著差異，根據內政部 104 年統計，女性平均初婚年齡為 30 歲。然而，從 30 歲起

的每五歲差距，男女的就業率差距愈來愈大，30-34 歲的年齡區間，男女就業率差異為 13%，退休

前的 55-59 歲男女就業率差距擴大達兩倍以上（13%→28%）！在這些已婚離職女性中，根據主計總

處的統計調查（註 5），2013 年未工作的女性中，有 45%是因結婚或生育離職至今一直未工作者！ 

2014 年台灣男女就業率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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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出處：國研院科技政策與資訊中心 

這些未就業，在家庭中的女性，不但沒有穩定的經濟來源，進入 65 歲以上的老年時期，也鮮

少有勞保老年年金可以請領，最後只能依賴國民年金保險的給付。根據衛福部在年金改革委員會中

提出的資料顯示，國民年金自 97 年開辦以來，被保險人及歷年老年年金核付人的生理性別比例一

直是女性高於男性；又根據衛福部的試算，以實際一般被保險人納保二十至三十年來看，65 歲之

後的老人每月可領取的老年年金僅 6,005～7,193 元台幣！ 

 

圖片出處：衛生福利部（年金改革委員會資料提供） 

院長，你知道國民年金開辦的目的是什麼嗎？ 

勞保局國民年金網頁上的開辦理由指出：「國民年金的目的是照顧沒有參加勞保、農保、公教

保、軍保的國民，確保國民老年生活的基本經濟安全保障。」離開職場的女性，沒有勞保年金的支

持，也沒有其他農保、公教保及軍保等身分，最終幾乎只能依賴國民保險老年年金的給付，每月

6,005～7,193 元連衛生福利部的「最低生活費」低標都沒達到，甚至可能連屈身的一間套房都租不

起！院長，你覺得這樣能夠確保國民老年生活有基本的經濟安全保障嗎？本席要提醒院長，年金改

革，不但是老人貧窮的問題，更是身為辛苦的家庭照顧者，為私領域無酬勞動一輩子，老年女性貧

窮的問題！ 

國民年金：政府帶頭欠款、弱勢者窮窮互保 

國民年金更嚴重的問題是，院長，你能夠保證年金不破產嗎？你知道現在中央政府應負擔國民

年金的款項不足多少錢嗎？ 

根據立法院「國民年金保險基金 105 年度預算評估報告」指出，105 年度中央政府應負擔國民

年金款項不足數高達 381 億餘元，且自 103 年度起因未於當年度編列預算撥補，導致巨額欠款，財

源不足問題，更是國保制度自民國 97 年開辦起就已出現。國保開辦迄今 7 年，中央主管機關卻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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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作為及具體解決對策。政府帶頭欠款，要如何讓 350 萬名國保的加保人安心？也難怪從勞保局

所提供的「國民年金保險投保人數組成情形一覽表」來看，一般身分被保險人大幅減少，低收入戶

被保險人則逐年增加。院長，國保年金這樣難道不是沒有工作的失業者、家庭主婦及身心障礙者等

所組成的「弱勢者互助會」嗎？ 

 

根據行政院年金改革辦公室的資料顯示，截至 105 年 8 月底為止，勞保的參加人數約 1000 萬

人，國保參加人數約 350 萬人。現在吵的沸沸揚揚的年金改革方向，院長，你覺得接得住這些極有

可能落入貧窮、走向老年破產的人民嗎？ 

年金改革不只是解決政府財政問題，更重要的是確保老年經濟安全！ 

一、年金改革核心爭議必須解決「高低薪不均」，提供低所得者經濟安全的保障。 

老人一旦若入貧窮，死亡往往是最有可能脫貧的管道。因此，如何降低老年落入貧窮風險，

政府必須積極的處理。由上述可知，依賴職業年金的結果產生「高低薪分配不均」、「保障不足」

等問題，本席提醒院長年金改革必須去考量，低薪者所領到的老年年金給付可能遠不及於老年生活

需求，而這些低薪者的老年經濟安全，又由誰來保障？ 

蔡英文總統的年金改革政見是希望達到兩大目標：確保國民老年生活不虞匱乏、維持年金制

度永續。請問院長做為總統的代理人，所謂確保國民老年生活不虞匱乏是什麼樣的意涵？ 

但是與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籌備草案相對照之下，籌備草案的優先考量卻是財務穩健，縮短

職業別之間的差距，但是分配不均、保障不足的問題卻沒有處理。如今，年金改革委員會截至目前

已召開 12 次會議，即將進入具體改革方案內容，行政院年金改革辦公室於 9 月 1 日公布國家年金

改革目標、原則及方向。令人不解，究竟年金改革委員會的規劃是先以確保國民生活不虞匱乏的為

目標，再思考財務設計，還是這次改革只是想解決國家財政問題，準備降低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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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改革不能只關注個人公平性，更應考量給付的適足性。 

台灣現行制度僅著重個人公平性，給付考量是被保險人的薪資、保費貢獻等等。但對於那些

低所得者，維持退休前所得水準等於是讓他們繼續處於貧乏狀態，所以應給付適足性為指標，意指

給付水準乃是與先前所得無關連的適當水準。 

個人公平性v.s.給付適足性 

 

二、國民需要的是基礎年金的老年經濟安全保障。 

(一)、預防貧窮的目的之普及年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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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世界銀行對於老年經濟安全三層保障定義，第一層是基礎年金，屬於社會性年金，不分

職業、身分、勞工、農民或家庭主婦，隸屬於社會福利中所建構之社會安全網的第一環，財源來自

稅收。第二層則是職業年金，屬企業年金性質，由僱主負責提撥，國家可立法強制要求，將企業年

金公共化；或由企業自行設計自願提撥，但政府須設置一套保證給付制度，屬於社會保險性質。第

三層則是商業年金，屬於個人儲蓄性質，依照個人能力自願繳納。而世界銀行後來進一步修正，應

在第一層年金之前增加一環署於社會救助津貼給付。 

 

現行的勞保、公保等等，雖然屬於強制性的社會保險，僅屬於第二層的職業年金，蔡政府不

能犯與馬政府同樣的錯，僅就現行不同職業類別的社會保險視為第一層法定公共年金。只想縮短職

業別之間的差距，卻忽略了高低薪的不均。林全內閣應看見低所得者的困境，進一步思考基礎年金

的給付水準，除了思考財務永續性、可負擔性，更重要的應思考所得重分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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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OECD會員的基礎年金至少先保障平均薪資的 20%上下的給付水準OECD（2013）指出

，年金結構體系各層次各有其不同的功能，第一層年金主要目的在於保障老年人的絕對、最低的生

活水準，此為重分配的目的。第二層年金主要目的在於「保險」，要達到與退休前所得相關的目標

生活水準。 

保障基本生活水準（預防貧窮）為目的且由公共提供的年金制度主要有三種型式：首先是

資產（資源）調查式的標的給付，提供經濟弱勢退休者較高給付，而相對給予經濟優勢退休者

較低的給付。主要的判準在於其他所得或資產。所有國家都有這種社會安全網式的老年給付，

但有些國家僅覆及部分老人。第二種型式是基礎給付（Basicschemes），這是以均一給付型式或

以工作年數（非以薪資記錄）為給付計算條件的年金給付。而OECD的會員國，有 13 個國家有

基礎給付（國家：加拿大、智利、捷克、丹麥、愛沙尼亞、冰島、愛爾蘭、以色列、日本、盧

森堡、荷蘭、紐西蘭、英國），另有 18 個國家以資產調查式的最低年金（Minimum pensions）

方式呈現。第三種是最低年金給付，不同於資源調查的型式，最低年金的資產調查項目不在於

像儲蓄這類的所得，而是針對那些在所得相關年金制度中，無法累積太多積點而導致給付水準

偏低者，給予最低年金（OECD, 2013）。 

OECD提出基礎年金類型 

類  型 內       容 

資產（資源）調查式的標的給付 
提供經濟弱勢退休者較高給付，而相對給予經濟優勢退休者

較低的給付。主要的判準在於其他所得或資產 

基礎給付 
均一給付型式或以工作年數（非以薪資記錄）為給付計算條

件的年金給付 

最低年金給付 針對那些在所得相關年金制度中，無法累積太多積點而導致

給付水準偏低者，給予最低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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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第七表─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及最終消費支出依可支配所得按戶數五等分位分及經濟戶長性

別、年齡組別、教育程度別分：http：//win.dgbas .gov .tw/fies/doc/result/104/a11/81.xls 
註 2：家庭收支調查之經濟戶長，係以下列原則判定：(一)係指戶內成員中，收入最多且負責維持

家庭主要生計者。(二)如某成員收入雖較其他成員為多，但並未負擔家庭主要生計，不視為

經濟戶長，而以收入次多且負擔家庭主要生計者為經濟戶長。(三)若該戶內有二人以上，其

收入相若，且負擔家計之重要性亦相差無幾，則以年長者為經濟戶長。(四)如該戶各成員均

無職業又無收入，則以戶籍戶長為經濟戶長。 
註 3：勞工保險及退休金制度概況 
註 4：從統計資料談女性經濟學 
註 5：主計總處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http：//goo.gl/41lwvv 


